面试须知与考生面试守则

一、面试须知
[bookmark: _GoBack]1.报到。考生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临时身份证、社会保障卡、护照、港澳台通行证或公安部门出具带有本人照片的户籍证明原件)，按规定时间和地点报到，由工作人员核对身份。
2.抽签。由工作人员组织抽签工作，以抽签的方式确定面试组号（即“第几面试组”）和面试顺序号，抽签期间,考生不得上洗手间。
3.面试。工作人员按面试顺序号引导考生去面试室接受面试，考生进入面试室后，应向考官通报本人面试顺序号，并取坐式。面试时考生不得报姓名和工作单位。考生须使用普通话回答问题。每位考生面试时间（思考+答题）共15分钟。
4.得分。考生面试答题完毕，到“考生候分室”等候，由工作人员以书面形式当场告知面试成绩（当天前三位考生是等3人都完成后，逐一告知并由考生签名确认），考生签名确认后，立即离开面试现场，面试结束。
5.相关事项：①面试方式：采用结构化面试的形式；②面试成绩：满分为100分，低于60分为不合格；③其他：下午参加面试的，提供中餐。
二、考生面试守则
1.考生报到后,须关闭所有通讯、上网等工具,并交由面试工作人员统一保管，面试结束后归还。在面试过程中，若发现仍随身携带通讯、上网等工具的，面试作零分处理。（耳机、智能手表（手环）等电子设备须一并上交。）
2.考生应服从工作人员管理，配合工作人员核实身份、抽签、拍照(或摄像)、引导等。候考室及面试室禁止吸烟。
3.考生不得将参考资料、纸张等物品带入面试室。面试时，不得将姓名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告诉考官。
4.考生应按要求回答问题，掌握好时间。不得要求考官解释题目。
5.考生答题结束并签名确认本人面试成绩后，应立即离开考场，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不得进入候考室接触未考人员，不得向未考人员传递有关考试信息。
6.考生未经允许不得擅自离开候考室，上洗手间须征得工作人员同意。
7.考生违反面试规定，扰乱考场秩序的，经教育无效者，取消本次面试资格或成绩。
伪造、涂改证件、证明等报名材料，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应聘资格的；提供的涉及报考资格的申请材料或者信息不实，且影响报名审核结果的；持伪造证件参加考试的；使用禁止带入考场的通讯工具、规定以外的电子用品的；串通作弊或者参与有组织作弊的；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故意扰乱考点、考场以及其他招聘工作场所秩序的；拒绝、妨碍工作人员履行管理职责的；威胁、侮辱、诽谤、诬陷工作人员或者其他应聘人员的或其他情节特别严重、影响恶劣的违纪违规行为等行为之一的，根据《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取消本次面试资格，并视情节严重程度将违纪违规行为记入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应聘人员诚信档案库。
